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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 兴 市 南 湖 区 财 政 局 
嘉南财采监〔2024〕1号 

 
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决定书 

 

投诉人：嘉兴市邦立白蚁防治有限公司 
地址：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华城市花园会馆 112 室 
被投诉人 1：嘉兴市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地址：嘉兴市南湖区凌公塘路 1733 号 
相关供应商 1：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
地址：中国（湖北）自贸区宜昌片区生物产业园桔乡路 519 号

10 楼 406 
相关供应商 2：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

    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达与路 5号 3幢 501 

投诉人因对 2024 年白蚁防治服务项目（项目编号：中诚

-JXZCZX(2024)第 11 号）（以下简称本项目）采购结果的质疑答复

不满意，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通过“浙江省政府采购投诉处理管理

系统”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依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二

十一条第（四）项规定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正式受理，并

于 5月 24 日向采购人嘉兴市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相关供应商

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发出投诉

答复通知书和投诉书副本。在规定时限内收到了采购人及相关供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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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提交的答复函及相关证据材料。经依法对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

关材料进行审查，现本案已审查终结。 

一、投诉人诉称 
投诉事项：嘉兴市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于项目编号为中

诚-JXZCZX(2024)第 11 号的投标活动中，关于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

限公司和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恶意低价竞标行为的质疑

答复不合理。 

事实依据：嘉兴市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质疑答复中明确

表达了评审委员会认可了两个低价投标供应商的此次行为，认为对

于 6000 套智能型监测装置加上其他防治服务的总报价分别为 10.6

万和 20.4 万人民币是合理的。我公司本着公平公正，精诚合作的态

度认为这样的价格明显不能支撑一个正常企业为期一年的项目投入，

也无法维持一个企业的人员、施工、设备、场地等开销，更别说盈

利了。 

法律依据： 1、《招标投标法》第 33 条明确规定“投标人不得

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，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

虚作假，骗取中标”。2、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 11 条规定：“经

营者不得以排挤对手的目的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”。我国

不同法律的这两条规定对低于成本价竞标或交易所作的都是强制性

规定，但在本次招投标活动中仍有不止一家单位公然违反规定，望

采购人能严肃查处。3.财政部令 87 号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

标管理办法》中指出：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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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时，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、服务质量

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，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

面说明，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；投标人若不能证明其低价合理

性的，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。 

投诉请求：1、希望主管部门能够介入严查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

限公司和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”恶意低价行为其背后真正的

目的。2、若采购人和四位专业评委真的认为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限

公司和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这样的投标报价合理，也认可这

两家公司的产品是高效节能材料所制，已在白蚁监测项目上有较好

成效，且在其他项目上能形成成熟的监测体系。那既然有如此低价

质优的产品和服务，我们也建议财政部门也可以在下一年度以这个

低廉价格来进行拨款。 

二、被投诉人及相关供应商辩称 

被投诉人嘉兴市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辩称： 

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根据“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”和

“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”所提供的样品综合考虑后一致认为，

上述两家单位产品质量基本符合要求，能够满足本次招标要求。在

协助答复质疑阶段，经评标委员会讨论后一致认为“湖北斌成生物

科技有限公司”和“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”提供的书面说明

能证明其报价合理，认定其投标报价有效。 

    相关供应商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辩称： 

关于低价的回复：我司在经营过程中不断优化成本控制，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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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渠道，实现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，设置相应的投标价格是正常

的市场行为。嘉兴市邦立白蚁防治有限公司在投诉中根据其经验、

自身的估算来说明我司报价过低，其理由为主观臆测，不具有证明

能力。2022 年，我司参加宜昌市烈士陵园白蚁防治项目，19 万平方

米的公园二年白蚁普查及治理项目，其中房屋面积 860 平方米，安

装监测装置 70 套，我司以本次投标相近价格中标，证明我司对白蚁

防治成本的控制能力普遍强于行业其他单位。 

关于串通投标的回复：嘉兴市邦立白蚁防治有限公司在其投诉

书中以技术参数相似的理由，质疑我司与浙江鼎昆环境科技有限公

司串通投标。其投诉纯属子虚乌有，是主观臆测。浙江鼎昆环境科

技有限公司是白蚁防治行业的先发者，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，我司

产品开发以浙江昆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为学习对象，是正常市场行

为，并无不妥之处。 

综上，嘉兴市邦立白蚁防治有限公司在其投诉书中质疑我司的

理由，全凭其自身的主观臆测，不具有证明能力。其投诉扰乱了正

常招投标活动，亦损害了我司商誉，其恶意投诉的行为为了宣泄未

中标情绪，敬告该公司停止此类行为，否则我司将采取相关的法律

手段维护我方正当权益。 

该公司的恶意投诉亦浪费了政府行政资源，我司建议监管部门

应当给予相应的警告、处罚，或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，扣减企业

信用分，项目负责人信用分等，并请求监管部门要将其列入“黑名

单”，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投标，以遏制此类恶意投诉行为的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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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。 

    相关供应商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辩称： 

首先，评定是否存在低价竞争行为是评标委员会的责任与工作

内容，而我司顺利地参与了招投标工作，说明评标委员会已经认定

我司不存在低价竞争行为。且现项目招投标工作已经结束，我司也

并未中标。现在嘉兴市邦立白蚁防治有限公司质疑我司在本次招投

标中存在恶意低价竞争是不合理的。 

关于投标价格的再次申明：首先我司具有自主开发能力和优质

的采购渠道，仅需少量外包或外协开发，因此配件成本和研发成本

低于同行，以上也是我司保证行业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。同时，

我司在经营过程以优惠价格参与招投标活动，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得

政府采购机会增加本公司商誉，其次是为了减轻近期库存压力。综

上，我司采取优惠价格参与招标系正常经营行为。 

 
再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五

条供应商质疑、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。根据《中

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

有责任提供证据。嘉兴市邦立白蚁防治有限公司在其投诉书中质疑

我司的理由，只是其自身的“经验”、自己进行的“成本估算”,

并不具有客观性。该公司对于我司的质疑基于自身的猜测，系恶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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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控。请该公司提供切实证据，否则我公司将采取相关的合法手段

维护我公司的正当权益。 

     三、经调查查明 

1、本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，采购预算 50 万元。嘉兴市

中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受采购人嘉兴市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

托，于 2024 年 4 月 10 日在浙江省政府采购网发布公开招标公告，

并上传公开招标采购文件。2024 年 4月 30 日下午 14：00 在嘉兴市

中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会议室（城东路 83 号浙中房大厦四楼）开标。

截止投标截止时间，共有 4 家供应商投标，分别为浙江鼎昆环境科

技有限公司、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嘉兴市邦立白蚁防治有

限公司和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。经评标委员会评审，4 家企

业均符合资格审查条件，评标委员会推荐浙江鼎昆环境科技有限公

司为中标候选人。被投诉人于 4月 30 日在浙江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中

标结果公告。根据本项目评审委员会出具的《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报

告》，供应商得分排序表如下： 

 
 2、投诉人于 2024 年 5月 7日向被投诉人提起质疑，质疑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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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：一是“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”和“杭州浙渊环境科技

有限公司”报价明显低于成本竞标报价，涉嫌恶意拉低其余竞标单

位的投标报价得分以此达到更加恶劣的目的；二是怀疑“湖北斌成

生物科技有限公司”与中标单位“浙江鼎昆环境科技有限公司”存

在串标嫌疑；三是要求被投诉人对“浙江鼎昆环境科技有限公司”

连年高分中标、一家独大的情况进行合理解释。  

被投诉人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向投诉人发出质疑答复函。主要

答复内容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7 号《政府采购货物和

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之规定"采购人根据价格测算情况，

可以在采购预算额度内合理设定最高限价，但不得设定最低限价”。

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未设置最低投标限价，各供应商可结合自身实力

自行报价。对于"诉求 1”质疑答复：在接到贵单位质疑函后，针对

贵公司提出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

司“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"的问题，组织

了原评标委员会进行讨论，并要求上述 2 家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供

书面说明。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

司所提供书面说明中，白蚁智能监测装置是高效节能的材料生产的

产品，在白蚁监测上有较好的成效，且其他项目上能形成成熟的监

测体系。经评标委员会讨论后一致认定，不存在低于成本价的报价

竞标；对于"诉求 2”质疑答复：质疑方提出串标不能提供详实依据，

仅用其他项目中的一个专利技术属性，未经确切考量来揣测串标的

主管臆断，评标委员会对质疑方提出的串标不予认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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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质疑阶段，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4

日提交了价格说明如下： 1.本项目提供的监测设备是我公司和战略

伙伴生产的产品，性价比高，完全都能够满足本项目要求且具有较

好的成本优势，产品都在其他项目上运用过。2.我们深知当前白蚁

防治市场的竞争状况，为了赢得客户的信任和支持，我们采取了合

理的价格策略。我们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服务水平的前提下，通过优

化资源配置、提高生产效率等方式，从而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参与

市场竞争。3.我公司急需白蚁防治项目，因此本项目我们在保证成

本的前提下，将自身利润压到最低。综上所述，我方凭借成本优化、

市场竞争策略，能够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同时， 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报

价方案。我们真诚希望能够获得本次白蚁防治项目的合作机会，为

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和满意的成果。 

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提交了价格说

明如下：一、鉴于当前白蚁防治市场的竞争状况过于白热化，为了

尽快开拓新的白蚁防治市场，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，经公司决策，

我们采取了适当让利的合理价格策略。在保证本次招标项目质量和

服务水平的前提下，通过提高服务人员水平。优化生产技术水平、

提高生产效率等方式，以高效来节约成本，从而得以更具竞争力的

价格参与白蚁防治市场竞争。二、我司针对本项目所提供的白蚁智

能监测装置是我公司经市场对比，获得高效节能的材料生产的产品，

在白蚁监测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，完全都能够满足本项目要求，产

品都在其他项目上也运用过并形成了成熟的监测体系。三、对于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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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市白蚁防治市场，我公司因战略发展需要，在保证自身成本的前

提下，仅保留一小部分利润，以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力，从而开拓

新的市场。综上，我方凭借生产线优化、合理的市场竞争策略，能

够在保证本次项目质量的同时，在报价方案上提供更具有竞争力的

价格。我司希望若能顺利取得本次项目合作后，向采购方提供优质、

满意的服务。 

  4、本项目公开招标文件第二章公开招标项目需求：采购内容包

括新建房屋白蚁预防（监测控制） 施工（含装置）6000 套，包治

期内房屋回访复查及治理-药物防治 869.8 万平方米，包治期内房屋

回访复查及治理-智能监测装置 11813 套。服务要求：新建房屋白蚁

预防工程施工必须按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《房屋白蚁监测控制系统

应用技术规程》（编号 DB33/T1108-2018）、嘉兴市南湖区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相关规章制度制定白蚁预防工程施工计划并按计划进行

施工。白蚁防治药物的选择和使用必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

管理条理》，所使用的药物必须取得《卫生杀虫剂登记证》等相关

资料手续，登记使用对象为“白蚁”，对环境友好。本项目要求提

供样品，样品要求如下：白蚁监测装置（手持智能型）一个（所提

供样品的费用由投标单位自行负责，中标单位的样品由采购单位封

存作为验收依据）。 

5、本机关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第 94 号

令）第二十三条规定，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组织对本项目评标委员

会的调查取证，本项目评标委员会根据投诉书副本、相关供应商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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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投诉答复通

知书等资料对投诉事项再次论证，达成以下一致意见：湖北斌成生

物科技有限公司、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提供的白蚁智能

监测装置满足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性能等各方面要求，投标报价合

理。 

另，本项目属于政府采购项目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及其相关规定，不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及其

相关规定；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 11 条也未见“经营者不得以排挤

对手的目的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”相关规定。投诉人引用

上述法律依据适用错误。 

    四、本机关认为 

    根据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87 号）第六十条规定，“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

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，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

信履约的，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，必

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；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，评标委

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”。 评标委员会对于供应商报价是

否合理的评审依据为是否“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

约”，并非“成本”。在本项目评标阶段，评标委员会根据湖北斌

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浙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样品综

合考虑后一致认为，上述两家单位产品质量基本符合要求，能够满

足本次招标要求。在本项目质疑阶段，湖北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




